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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

服务销售合同
合同编号：豫财单一采购-2024-132-8
甲    方：安阳师范学院
乙    方：人民出版社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服务销售合同

                          合同编号：豫财单一采购-2024-132-8
甲方： 安阳师范学院 

乙方： 人民出版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安阳师范学院2024年度中外文数据库采购项目（招标编号：豫财单一采购-2024-132）招标结果，经甲、乙双方协商，就甲方购买乙方《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产品事宜达成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第1条 定义

1．数据库产品远程登录方式。是指用户通过互联网登录的方式访问使用乙方的“数据库产品”。

2．正式使用许可之日。是指甲方获得数据库远程登录权限之日，以乙方向甲方发出开通甲方数据库远程登录权限的通知之日为准。
3．使用年度。是指合同规定的“数据库产品”正式许可使用之日起的365天的时间单位。
4．数据更新。是指对用户已购买的“数据库产品”各部分内容增加、调整或功能的优化，不包括此外新增加的相对独立的内容或功能。
第2条  “数据库产品”的使用许可和服务方式、期限

甲方以数据库 远程包库 的方式获得“数据库产品”的使用许可，服务期限： 2025 年  01  月  01  日 至  2025年 12 月 31 日。
第3条 “数据库产品”许可使用的范围及限制

“数据库产品”仅供甲方工作人员使用，未经乙方书面同意，甲方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在本合同约定范围之外使用或以其他不合理的方式使用“数据库产品”，该种超范围和不合理使用包括但不限于利用“数据库产品”内容汇编其他任何数据库、将“数据库产品”用于对外有偿或无偿许可使用之用途、基于“数据库产品”开展互借业务、通过在内部网络设立代理服务器、对外传播帐户信息、对外开设帐户或其他方式允许甲方以外的单位和个人使用“数据库产品”、恶意下载数据及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数据库产品”设置的限制甲方使用范围的技术措施。
第4条  “数据库产品”的内容及功能

甲方购买的“数据库产品”中，系统收入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库和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库等12个子库，具体见下表。

“数据库产品”以电子图书及知识点（具有一定主题的语段）的形式展现内容。具备“按语句检索”、“按章节检索”、“按篇目检索”3种常规检索功能。此外，还具备若干以语义检索为主要特征的知识库，包括“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专题知识库”、“马克思主义专题知识库”、“经典著作引文比对”。
甲方采购数据库具体内容如下表：
	子库名称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库

	2.马克思主义著作库

	3.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库

	4.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库

	5.经典著作选编和重要论述摘编库

	6.党的思想理论研究成果库

	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库

	8.法律法规库

	9.中共党史库

	10.党的建设库

	11.革命时期出版图书库

	12.国际共运资料库

	扩展库：历史知识库

	扩展库：哲学知识库


第5条 “数据库产品”的相关服务

1．数据更新服务

本“数据库产品”会不断进行数据更新，在使用期内，甲方享有所购买内容范围内更新数据的使用权，乙方不再额外收取使用费用。
2．售后服务
    使用期内，乙方将以电话、邮件方式向甲方提供售后服务，解决甲方在使用“数据库产品”中出现的问题。
第6条  “数据库产品”购买费用及支付

1． 购买费用：

甲方本次采购 “数据库产品”，使用期  1  年（含  10 个并发用户），每年单价为  52000元人民币，总价为  52000  元人民币，（大写）  伍万贰仟元整   。

2．付款时间:

甲方在2025年6月底之前支付全部款项。乙方向甲方提供正式发票。
3．付款方式： 

乙方指定的收款银行信息为：

开户行：   工商银行北京海运仓支行 

开户名称：  人民出版社            
账号：  0200202719200020417        
第六条 知识产权

1． “数据库产品”包括但不限于数据库产品的计算机软件、数据库产品中的文字作品、美术作品的全部知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归乙方所有。

2． 甲方仅享有“数据库产品”在本合同约定范围内的使用权。甲方不得将其拥有的使用权许可或转让给第三方以任何方式使用。

第7条 保密责任

1.任何一方均应对本合同的内容及其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所知悉的对方商业秘密包括但不限于技术信息、商业信息承担保密义务。非经对方事项书面同意，不得泄露给第三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2.本保密条款具有独立性，不受本合同的终止或解除影响。
第8条 违约责任

1.乙方责任

（1）乙方逾期向甲方开通“数据库产品”的，乙方应按甲方已付合同款的日0.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但因不可抗力及甲方过错造成的除外。

（2）因乙方原因所造成的服务器中断、产品问题导致甲方无法正常使用“数据库产品”，乙方按中断时长的两倍延长甲方的使用期限。

（3）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乙方违反本合同的其他约定给甲方造成损失的，应向甲方承担赔偿责任。

2.甲方责任
（1）因甲方原因造成费用支付逾期的，甲方应按应付未付购买费用的日0.5%向乙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15日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2）甲方违反本合同第三条约定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不予退还甲方已支付的购买费用。如乙方实际损失超出不予退还的购买费用的，甲方还应当赔偿差额部分。本合同因此解除的，甲方不得再使用“数据库产品”。

（3）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甲方违反本合同的其他约定给乙方造成损失的，应向乙方承担赔偿责任。

第9条 不可抗力

1． 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该客观情况妨碍、影响或延误任何一方根据本合同履行其全部或部分义务。该客观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地震、台风、洪水、火灾或其他天灾、战争、骚乱、罢工、恶性传染病、电力中断、黑客攻击、法律或政策改变或任何其他类似事件。

2． 如发生不可抗力事件，遭受该事件的一方应在合理时间内用可能的最快捷的方式通知对方，并在十五日内提供证明文件说明该事件的细节和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或延迟履行本合同的原因，然后由双方协商是否延期履行本合同或终止本合同。因不可抗力原因未履行合同的，未履行一方对另一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第10条 争议解决

1． 由本合同引起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均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将争议提交乙方住所地人民法院裁决。

2． 本合同任何条款由法院裁决为无效的，不影响本合同其他条款的效力。
第11条 其他

1． 甲乙双方应遵循职业道德，规范商业行为，自省自律；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廉洁从业的有关规定。任意一方如发现对方存在违规违纪违法行为，应坚决抵制并及时向纪检监察部门、司法机关或其他有关部门举报。

2． 本合同未尽事宜，或本合同变更事项，由双方协商并以书面方式加以确定。

3． 本合同一式 柒 份，甲方执肆份，乙方执贰份，招标公司壹份，具有同等法律[image: image1.jpg]S A A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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